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经

过审慎认真的研究，现就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今，公司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

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就重组

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定期发布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因标的公司春瑞医化在办理将相关生产经营用的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

设用地手续过程中，根据最新办理进展情况，预估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成本费用金

额较大，超出预期成本费用较多，将对春瑞医化的评估值及本次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同时，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投项目之2,000吨/年环丙胺扩建项目所在

园区近期进行整体功能规划调整，该募投项目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须待园区

整体规划调整通过后才能开展，导致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时间不及预期，

无法在要求的期限内办毕且无法预期具体办毕时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提升

公司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着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基本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报文件。 

我们认为，公司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交易对方充分

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利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应审批程序，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要求公司妥善处理好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避免给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二、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我们认为，公司变更企业名称符合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变更后的企

业名称较好的体现了公司经营范围和业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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